
 
 

附件一  

露營場設置之土地使用管制檢視流程圖 

 
備註:露營場之設置，須符合各該相關土地使用管制法令之規定。 

 



 
 

附件二 

位於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林業用地之露營場申請許可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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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非都市土地許可使用申請書 
受文機關：  

申請事項：本人為在下列土地設置露營相關設施，爰依「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六條、第六條之一及有關規定提出申請，請惠予辦理。 

 

土 地 標 示 
使 用 分 區  

及 編 定 類 別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許可使用細目 

面積 

使 用

材 料

構 造

及 預

定 使

用 年

限 

土 地

所 有

權人 

備註 

鄉（鎮、

市、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使 用 

分 區 

編 定 

類 別 

本  筆

土  地  

鄰 接 

土 地 

細 目 

名 稱 

面積

（公頃） 

              

              

一、使用細目之申請以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及其有關規

定為限。  

二、本申請書應填寫一式三份，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並檢附下列文件

各三份：  

1、使用計畫書 (包含土地使用配置圖及位置示意圖 )。  

  (1) 環境現況使用說明   

  (2) 使用區 (維持農牧或林業使用區、露營相關設施區 ) 

  (3) 露營相關設施區使用規劃說明（設施、面積及高度等）  

  (4) 設置時程規劃 (包括設施設置完成、申請登記預估時程 )  

  (5) 土地使用配置圖 (含聯絡道路交通動線；營位設施、衛生設施、管理

室位置；比例尺依各案自定 ) 

2、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但得以電腦完成查詢

者，免附。  

3、申請許可使用同意書。  

   (1)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時，免附。  

   (2)土地為共有者，應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  

4、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結果通知書。(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及依農牧

用地、林業用地容許使用項目「露營相關設施」之附帶條件涉及環境敏感

地區規定辦理 ) 

5、位農牧用地之露營場面積應小於一公頃；僅許可設置營位、衛生設施及

管理室等設施，其面積合計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百分之十，並以六百六十

平方公尺為限；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之面積合計不得超過許可使用細

目面積之百分之三十，且管理室符合本要點附件五限制，其餘部分應維持現

況合法使用。  

6、位林業用地之露營場面積應小於一公頃；僅許可設置營位及衛生設施等

設施，其面積合計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百分之十，並以六百六十平方公尺

為限；其中衛生設施面積合計不得超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之百分之十，其



 
 

餘部分應維持現況合法使用。  

7、如位於露營場管理要點第七點第一項第四款以外之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應徵得各該主管機關意見之文件。  

7、其他有關文件（請敘明）。  

 申請人：            （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許可使用審查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直轄市\縣\市政府 

基

本

資

料 

申請人  地址 
 

土地坐

落 

   鄉（鎮市區）     地段       地

號                        等    筆 

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類別 
 

總面積 

平方公尺 

容許使用設

施面積 

 

 

 

 

平方公尺 

許可使用細目設施面積 

營位設施            平方公尺 

衛生設施            平方公尺 

管理室            平方公尺 

審查單位 審查內容及查核事項 審查意見 審查人簽章 

觀光單位 

1.露營場設置全區面積應小於 1公頃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2.露營場設施應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六條附表一許可使用細目（營位設施、衛生設

施、管理室）。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3.農牧用地之營位設施、衛生設施及管理室面積

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 10%並以 660 平方公尺為

限；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之面積合計不得超

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之 30%，且管理室符合本要

點附件 5限制。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無此項 

 

4.林業用地之營位設施及衛生設施面積不得超過

露營場面積 10%並以 660平方公尺為限；其中衛

生設施面積合計不得超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之

10%。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無此項 

 

5.無設置於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

型、生態敏感類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水庫蓄

水範圍、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溫

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或優良農地）及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

感類型(土石流潛勢溪流及海堤區域之堤身範

圍)。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6.如位於前項以外之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是否

徵得各該主管機關意見文件。 

是 

否 

 



 
 

7.露營場內聯絡通道累計面積應不得大於露營場

全區面積 5%。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農業單位 

1.農牧用地之營位設施、衛生設施及管理室面積

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 10%並以 660 平方公尺為

限；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之面積合計不得超

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之 30%，且管理室符合本要

點附件 5限制。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無此項 

 

2.林業用地之營位設施及衛生設施面積不得超過

露營場面積 10%並以 660平方公尺為限；其中衛

生設施面積合計不得超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之

10%。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無此項 

 

3.露營相關設施外場地應符合現況合法使用。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4.設置設施涉及建築行為者，其位於農牧用地設

施高度不得超過 4公尺。 

 （未涉及建築行為者，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5.設置設施涉及建築行為者，其位於林業用地設

施高度不得超過 3公尺。 

 （未涉及建築行為者，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6.露營場內聯絡通道累計面積應不得大於露營場

全區面積 5%。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地政單位 

是否位於非都市土地之農牧用地或林業用地 
是 

否 

 

申請範圍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

規定 

符合 

否 

 

消防單位 
既有聯絡道路，其路寬是否足以供消防救災及救

護車輛通行 

是 

否 

 

水保單位 是否屬山坡地範圍內 
是 

否 

 

原住民單位 是否屬原住民保留地範圍 
是 

否 

 

建設(工務)

單位 
是否涉及建築 

是 

否 

 

環保單位 

是否涉及環境保護 
是 

否 

 

是否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是 

否 

 

水利單位 

是否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是 

否 

 

是否位於水庫集水區 
是 

否 

 

是否位於河川區域土地 
是 

否 

 



 
 

審查單位 

會章 
審查單位 承 辦 人 科長 局(處)長 

觀光單位    

農業單位    

地政單位    

消防單位    

水保單位    

原住民單位    

建築單位    

環保單位    

水利單位    

綜合審查 

意見 

本案經相關單位審查，綜合審查結果： 

□同意 

□不符合規定：□限期補正  □退回申請 

□其他： 

承辦人 科長 局(處)長 

註 1：審查單位得依直轄（縣）市政府機關分工情形調整。 

註 2：本表所列屬通則性項目，直轄（縣）市政府得依作業需要，就本表所列審查

單位、審查內容項目自行調整之。 

  



 
 

附件五 

農牧用地管理室興建規模限制表 
露營場每 0.1公頃最大可設置 13平方公尺管理室，最大上限為 79平方公尺。 

單位:平方公尺 

露營場面積 

Ａ 

農牧用地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計算 露營場管理要點規範 

許可使用細目項目 

面積 

Ｂ=A*10% 

管理室及衛生設施 

面積 

Ｃ=B*30% 

管理室面積上限 

9,000≦A<10,000 660 198 79 

8,000≦A<9,000 660 198 79 

7,000≦A<8,000 660 198 79 

6,600≦A<7,000 660 198 79 

6,000≦A<6,600 600≦B<660 180≦C<198 78 

5,000≦A<6,000 500≦B<600 150≦C<180 65 

4,000≦A<5,000 400≦B<500 120≦C<150 52 

3,000≦A<4,000 300≦B<400 90≦C<120 39 

2,000≦A<3,000 200≦B<300 60≦C<90 26 

1,000≦A<2,000 100≦B<200 30≦C<60 13 

備註: 

一、 為露營場多元發展及維護遊憩品質，露營場應提供基本衛生設施以

滿足遊客使用需求，且為避免管理室不當變相使用之可能，爰依行

政院指示，依露營場大小等級，明確規範其可興建面積規模上限。 

二、 經估算每 0.1公頃宜設置 1單位衛生設施(含男廁:淋浴室 1間、小

便斗 1座、廁所 1座；女廁：淋浴室 1間、廁所 2座)，並參考「公

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規劃設計規則」每 1單位衛生設施約為

17平方公尺。 

三、 以上述為基準，規劃分級露營場管理室可興建規模上限。  



 
 

附件六 

露營場設置登記申請書 

基

本

資

料 

名稱 ＯＯＯ露營場 地址 
 

土地

坐落 

   鄉（鎮市區）     地段       地

號 

 

                          等    筆 

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

類別 
 

露營場面

積 

平方公尺 

許可使用細

目設施面積 

（非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免

填） 

 

平方公尺 

衛生設施及

管理室面積 

（非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免

填） 

 

平方公尺 

申

請

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 

電話 

（住家） （公司） （行動電話） 

戶籍 

地址 

 

 
是否具原住民身分 

 

通訊

地址 

同上 
                                       

檢附文件一覽表 

1、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但得以電腦完成

查詢者，免附。 

2、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 

3、設施規劃配置圖，範圍內有既有建築設施者，應檢附合法使用證明

文件，並輔以照片說明。 

4、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契約影本。 

5、位屬山坡地及森林區範圍，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應擬具水土保持

計畫者，應檢附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 

6、擇一檢附 

如位於都市土地時，應檢附所在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符合土地

使用管制之函文影本。 

如位於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應檢附土地使用許可文件。 

如位於國家公園區，應檢附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土地使用許可文件。 

7、如位於第二級災害敏感類型之「海堤區域（堤身以外）」，應取得當

地水利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8、地質敏感區查詢結果。(應洽詢地質法地方主管機關；如位於地質敏

感區範圍且屬地質法土地開發行為，後續開發行為應依地質法規定



 
 

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並於相關法令規定需送審之書

圖文件中納入調查及評估結果) 

9、如位於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應檢附設置可供

人員避難及減輕危害等功能之設施之相關證明文件。 

10、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置露營場或露營設施證明文件。

(如休閒農場登記證等) 

11、委託書（有代理人需檢附）。 

12、其他經露營場管理機關指定之文件（請敘明）。 

申請人： （蓋章）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七 
露營場設置登記審查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露營場管理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基

本

資

料 

名稱 ○○○○露營場 地址 
 

土地

坐落 

   鄉（鎮市區）     地段       地

號                          等    筆 

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

類別  

總面積 

平方公尺 

許可使

用細目

設施面

積 

（非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免

填） 

 

 

平方公尺 

衛生設施及

管理室面積 

（非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

免填） 

 

 

平方公尺 

審查單位 審查內容及查核事項 審查結果 
備註 

(審查人簽章) 

形式審查 

觀光單位 
申請人依露營場管理要點第九點及第十六點規定

檢附文件 

符合，書面審查 

不符合，退回補正 

 

書面審查 

觀光單位 

1.位於風景區範圍 
是 

否 

 

2.露營場設施應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六條附表一許可使用細目（營位設施、衛生設施、

管理室）。 

 （非位於農牧或林業用地，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3.位農牧用地之營位設施、衛生設施及管理室合計

面積不得超過全區面積 10%並以 660 平方公尺為

限，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之面積合計不得超過

前開面積之 30%，且管理室符合本要點附件 5 限

制。 

 （非位於農牧用地，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4.位林業用地之營位設施及衛生設施合計面積不

得超過全區面積 10%並以 660 平方公尺為限，其

中衛生設施面積合計不得超過前開面積之 10%。 

 （非位於林業用地，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5.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之土地使用許可文件。 

  (非位於國家公園範圍者，免提供) 

是 

否，免提供 

 



 
 

6.露營場內聯絡通道累計面積應不得大於露營場

全區面積 5%。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7.責任保險投保金額及範圍應符合規範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農業單位 

1.位農牧用地之營位設施、衛生設施及管理室合計

面積不得超過全區面積 10%並以 660 平方公尺為

限，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之面積合計不得超過

前開面積之 30%，且管理室符合露營場管理要點

附件 5限制。 

 （非位於農牧用地，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2.位林業用地之營位設施及衛生設施合計面積不

得超過全區面積 10%並以 660 平方公尺為限，其

中衛生設施面積合計不得超過前開面積之 10%。 

 （非位於林業用地，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3.露營相關設施外場地應符合現況合法使用。 

 （非位於農牧或林業用地，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4.設置設施涉及建築行為者，其設施高度不得超

過 4公尺。 

 （非位於農牧用地且未涉及建築行為者，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5.設置設施涉及建築行為者，其設施高度不得超

過 3公尺。 

 （非位於林業用地且未涉及建築行為者，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6.露營場內聯絡通道累計面積應不得大於露營

場全區面積 5%。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7.符合農業相關法令規範，且無其他影響農業生

產環境之事項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水保單位 
1.是否為位於山坡地 

是 

否 

 

2.應檢附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文件 

符合 

免提供 

不符合，退回補正 

 

地政單位 1. 申請範圍內設施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相關規定。 

(位於都市土地者，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2.符合其他地政相關法令規定（請敘明）。   

都計單位 1.所在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符合土地使用管制

之函文影本。 

 (位於非都市土地者，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2.符合其他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規定（請敘明）。   

原住民族

單位 
1.申請人是否具原住民身分。 

是 

否 

 

2.位於原住民保留地。 
符合，請續填 3 

不符合，免填 3 

 



 
 

3.符合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請敘

明) 

  

建設(工務)

單位 

1.露營場應有既有聯絡道路。 

（非位於農牧或林業用地，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2.露營場內建築物經管理機關認定確無危險之虞，

得以經開業之建築師、執業之土木工程科技師或

結構工程科技師出具之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

及經管理機關查驗合格之簡易消防安全設備配

置平面圖替代使用執照。 

 (申請人無原住民身分且露營場非位於原住民族地

區內之部落範圍者，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3.是否位於地質敏感區 
是，請續填 4 

否，免填 4 

 

4.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 

(如露營場設施非屬地質法所稱土地開發行為者，

免提供) 

符合 

免提供 

不符合，退回補正 

 

5.符合其他建設(工務)相關法令規定（請敘明）。   

消防單位 

1.既有聯絡道路，其路寬是否符合供消防救災及

救護車輛通行需求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2.符合其他消防相關法令規定（請敘明）。   

環保單位 

1.符合水污染防治法 

符合，依實地會勘

確認 

不符合，退回補正 

 

2.符合廢棄物清理法 

符合，依實地會勘

確認 

不符合，退回補正 

 

3.飲用水管理條例 

  (非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

一定距離內之地區，免填) 

符合，依實地會勘

確認 

不符合，退回補正 

 

4.符合環保相關法令規定（請敘明）。   

水利單位 

1.位屬第二級災害敏感類型之「海堤區域（堤身以

外）」者，應取得當地水利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非位於農牧或林業用地，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2.位於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應設置可供人員避難及減輕危害等功能之設施。 

 （非位於農牧或林業用地，免填） 

符合 

不符合，退回補正 

 

其他 

（請依需求及個案情形衡酌增列）   

審查單位 

會章 
審查單位 承 辦 人 科長 局(處)長 

觀光單位    



 
 

農業單位    

水保單位    

地政單位    

都計單位    

原住民單位    

建設(工務)單位    

消防單位    

環保單位    

水利單位    

其他    

綜合審查 

意見 

本案經相關單位審查，綜合審查結果： 

□同意 

□不符合規定：□限期補正  □駁回申請 

□其他： 

承辦人 科長 局(處)長 

註 1:露營場管理機關辦理書面審查，應先邀集相關單位實地會勘，並做成會勘紀錄表。 

註 2:請觀光單位綜整各會審單位相關意見及會勘結論，做成綜合審查意見，並勾選綜合審

查結果是否同意，方完成審查程序。 

註 3:本表所列屬通則性項目，露營場管理機關得依作業需要，就本表所列審查單位、審查

內容項目自行調整之；曾於土地許可階段審查單位審查項目，得免重覆審查。 

註 4:涉及露營場管理要點第八點第二款所定相關法令者，露營場管理機關得視審查需要，

增列審查項目。 

  



 
 

附件八 
露營場設置登記作業流程圖 
作業階段 作 業 流 程 

初審  
 

   

擇期函請相

關單位現場

會勘 

 

 

 

 

書面會辦 

 

審查 

結果 

 

 

不符合 
如有不符合，則函文請就不

符部分限期補正，並由權責

單位另審，不能改善者，則

函文駁回。 

符合 

擇期函請農業、水保、地政、

都計、建設、消防、環保、水

利等相關單位實地會勘。 

(第十點、第十一點) 

 

核發露營場登記文件並公布於管理機關網站，同時更新「各露營場管理機關盤點露

營場資訊平台」網站資訊。 

不符合 如有不符合，則函文請就

不符部分限期補正，並由

權責單位另審，不能改善

者，則函文駁回。 

會辦農業、水保、地政、
都計、建設、消防、環
保、水利等相關單位書面
審查是否有意見或不符
合。 

不符合 
書面通知限期補正，

無法補正者退件 

符合 

管理機關審查申請設置露營

場案件，應依「露營場設置登

記審查表」審查事項，進行文

件形式審查。(第十點、第十一

點) 

申請人 

管理機關 

(地方政府，應指定受理窗口；未指

定者，由觀光單位擔任) 

(第三點) 

符合 

依第五點、第六點

規定取得土地使用

許可文件 

。 

依第九點檢附相關

文件。 

補正完成 

補正完成 

補正完成 



 
 

 


